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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搜索一个品牌查找其官方网站，是很多人的惯常行为，但以NARS
为代表的几个国际知名化妆品品牌，搜索出来的却是疑似假冒“中国官网”。近
日，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购买化妆品时遇到了假官网，通过支付宝购买产品支付
的钱流入到的是个人账户。记者电话咨询了NARS所属的资生堂集团，客服表
示因相关商品尚未进入内地市场，所以网站确认为仿冒，同时所售产品质量也
无法保证。

“官网”客服坚称网站就是真的
根据网友反映，记者在百度以“NARS中国官网”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NARS品牌中文网站”，域名为http：//www.nars-china.cc。
网站称“产品均为美国原装进口，有任何质量问题7天内无条件退货。”

在这个“官网”上购买过产品的邹女士对记者称，前段时间自己搜索官网
后，发现了这个网站并花了208元钱购买了一款腮红，“收到货之后觉得像假的，
没有注册号码，但是网站没有退货选项，联系了客服，也不理我。”邹女士发来的
支付宝信息截图显示，这208元腮红钱是汇给了一个叫“陈重喜”的个人账户。

记者联系了该网站客服，客服则坚称网站就是真的，“刚进内地没多久，很
多人不知道的。”客服还称产品“百分百正品保证，有任何质量问题7天包退。”

公司客服表示“网站”确系假冒
对于该网站的真实性问题，记者电话咨询了NARS所属的资生堂集团，记

者将网站地址报给客服后，客服称这个品牌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才会导入国内进
行发售，并会将该网站情况反馈给公司法务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几天后，客
服电话回复记者称，确认该产品的中国官网为假冒网站。客服同时表示，山寨
网站不是正规的销售渠道，所以没有办法保证商品质量。

此外，该客服同时表示，通过“代购”等购买商品也是“非正规渠道”，“没有
办法去保证质量。”

多个化妆品品牌“中招”
记者检索发现，除了NARS以外，还有芦丹氏、Canmake等几个化妆品品牌也

存在所谓的“中国官网”，这些所谓的“中国官网”也主要以售卖化妆产品为主。
其中，芦丹氏和NARS的网站界面设计非常相似，且两款商品均属于资生

堂旗下。记者查询网站域名注册信息后发现，两个“官网”的服务器域名相同，
均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器属于上海美橙科技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记者查询企业信息看到，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
及销售，计算机网络集成，美术设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
业务（凭许可证经营）等。

记者电话联系了美橙科技北京分公司，一位销售人员确认NARS“官网”是
由美橙开发，并称类似网站开发费用在7000元左右，有效期三年。但该销售人
员同时表示，公司仅负责网站搭建，“产品都是用户自己提供”，对于该网站运营
方信息，销售人员则表示不知情。

律师称假官网涉嫌欺诈
就假冒网站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记者咨询了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

师，韩骁认为，假官网假冒相关产品及域名，使公众对正规公司与该域名主体产
生误认，给资生堂的注册商标造成了伤害，侵犯了资生堂的商标专用权。资生
堂有权要求假官网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而如果消费者购买到了假的产品，韩骁称，消费者应向假产品销售者主张
侵权。“而且，法律还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消费者可要求网络平台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韩骁称，假官网是以资生堂的名义对外活动，对消费者存在着欺诈行
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消费者可依据规定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四类案件检察院可告行政机关不作为
2015年12月，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因县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某污水处

理厂长期违法生产造成环境污染，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庆云县环
保局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其依法履职。宣判后污染企业被责令停产。

这是我国出现的首例行政公益诉讼，也是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
统计显示，自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

展公益诉讼试点以来，截至今年6月，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
件，其中诉前程序案件7903件、提起诉讼案件1150件。生活垃圾处理、饮用水安全、食
品药品卫生……

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几乎都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源头上推动解决
了群众反映强烈、对生产生活影响严重的“老大难”问题，还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89亿余元。

基于试点工作成效和司法实践需要，日前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作出修订，正式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写入法律。

根据修改后的法律，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涉事企业的民
事责任。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探
索出了司法保护公益的中国道路，完善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体
系，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胡卫列说。

设置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主动纠错
根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

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应当先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这一诉前程
序在试点期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7676件，除未
到一个月回复期的984件外，行政机关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的占77.14％。这意味着，
大部分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后，主动进行了纠正。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认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主要是为了鞭策行政
机关更好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非越俎代庖。诉前程序的设置，在有效解决问题、节
约司法资源方面将发挥良好效果。

由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一项新制度，一些地方行政机关还有着各种顾虑。
根据最高检披露的案例，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林业局曾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仍不依

法全面履职，检察机关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起诉后，当地党政负责人高度
重视，要求有关机关主要负责人均旁听庭审，区林业局局长当庭向社会道歉。案件宣
判后，湖北省林业厅还专门向全省林业行政部门下文，要求高度重视检察机关监督，引
以为戒，认真整改，切实规范林业执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刚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正式写入法律后，相关政府
机关要纠正认识偏差，增强接受工作监督的自觉性，更加积极地应诉，推动工作改进。

无论级别高低检察机关都将对其严格监督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刚刚建立，还面对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例如，统计

显示，试点两年来，被检察机关起诉的行政机关大多都是基层的政府行政部门，厅局级
以上“大部门”当被告的情况比较少，检察机关是否“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刘艺回应称，我国大量的具体行政执法和监督管理
工作由最广大的县处级、乡科级行政机关承担，因此，怠于履行职责或者不依法履行职
责的现象在基层行政机关出现数量较多，成为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次数自然也较多。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被监督对象的级别高低，检察机关都将严格依法进行监督。”
刘艺表示。

在检察机关起诉企业的公益诉讼案件中，涉及的赔偿费用如何处置也是民众关注
的焦点。

刘艺表示，试点中一些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公益诉讼资金专用账户，统一
收取赔偿金，在各方的统一监督下将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修复。

“我们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从最有利于公益诉讼裁判执行和公益保护的角度出发，
探索建立适合本地实际的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机制，规范赔偿金的收取使用。最高
检也将适时出台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刘艺说。

督促行政机关履职 追究涉事企业责任
聚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入法

买化妆品遭遇假官网
费用竟流入个人账户

新华社 白阳 吴书光

随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全面实施，7月1日起，在环境保
护、食药安全等领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
将作为“代言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追究涉事企
业责任。


